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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0290      股票简称：ST华仪      编号：临 2023-006 

 

 

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被申请破产清算的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资子公司华仪风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华仪风能”）于 2023年 1月 31日，收到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

的《传票》及《上诉状》，科诺伟业风能设备（北京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科

诺伟业”）不服乐清市人民法院【（2022）浙 0382破申 45号】民事裁定书的裁

定结果，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，具体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

2022 年 8月 16 日，科诺伟业以公司全资子公司华仪风能不能清偿到期债务

为由，以债权人名义向乐清市人民法院申请对华仪风能进行破产清算。2022年 8

月 17日，华仪风能向乐清市人民法院递交了《破产申请异议书》并附相关证据

资料。2022 年 8月 25日，华仪风能收到乐清市人民法院【（2022）浙 0382破

申 45号】民事裁定书，对申请人科诺伟业的申请，裁定不予受理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年 8月 18日、8月 26日披露的《关于全资

子公司被申请破产清算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2-044）、《关于全

资子公司被申请破产清算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2-045）。 

二、本次收到《上诉状》的主要内容 

上诉人（原审申请人）：科诺伟业风能设备（北京）有限公司 

被上诉人（原审被申请人）：华仪风能有限公司 

上诉请求：撤销原审法院（2022）浙 0382 破申 45号民事裁定书，依法受理

上诉人请求华仪风能有限公司破产的申请。 

上诉理由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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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享有债权，被上述人无法偿还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

力，符合《破产法》等法律规定债权人申请破产的情形；政府帮扶政策不应突破

法律规定，且目前仍未见明确帮扶举措及成效；原审法院对上诉人的破产申请不

予受理，将导致上诉人的债权追偿无望，陷入经营难以为继的困局。 

三、华仪风能被申请破产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乐清市人民法院原民事裁定书，华仪风能

可能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或被管理人接管，可能导致公司丧失对华仪风能控制权，

华仪风能可能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。 

（二）截止 2022 年 9月 30日，公司对华仪风能的长期股权投资余额为

115,765.47万元、应收账款 2,678.77万元、其他应收款 16,002.17 万元、预付

账款 1,000 万元，对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9,429.56 万元。若华仪风能进入破产清

算程序，上述应收款项将存在无法收回的风险，担保责任并未消除，公司将依据

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计提减值准备并确认相应预计负债。 

（三）若华仪风能进入破产清算程序，公司风电产业业务开展将可能受限，

公司风电产业业务规模可能缩小。 

（四）截至目前，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保持正常运作，公司将持续积极与

上诉人、法院等进行沟通，争取尽早消除不良影响，尽最大努力维护公司及全体

股东利益。 

四、案件进程情况 

目前，该案件二审法院尚未开庭审理。 

五、其他说明 

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，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公司相

关信息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

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刊登的公告为准。敬请广大投

资者及时注意，充分了解投资风险，谨慎、理性投资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2月 2日 


